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兴环审表〔2024〕03 号

关于《兴安盟经济开发区氨溶液生产工厂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审批意见

兴安盟百跃新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委托内蒙古欣程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《兴安盟经

济开发区氨溶液生产工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(以下简称

“报告表”)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该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经济技术开发区，经十三路

西侧、盛鼎路以东、五道街以南位置。地理坐标：北纬

46°2′17.977″，东经 122°23′27.520″。总投资 2500 万元，环保投

资为 41.8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1.67%。本项目用地面积 25亩，建

https://114.251.10.92/XYPT/center/unit/main/unitMain/view?id=11534017850299045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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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内容包括综合楼 1000㎡(两层），雨水收集池 270m³，事故池

1200m³，装车棚建筑面积 76㎡，调配车间 264㎡，液氨罐区 528.75

㎡，成品罐区占地面积 1184.4㎡，液氨卸车泵房 24㎡，2个仓

库面积分别为 240㎡、375.41㎡，戊类库房计容面积 940㎡，两

个门卫建筑面积分别为 30㎡和 40㎡，建成后年产 30万吨氨水。

具体建设内容以《报告表》核定为准。

一、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取得了乌兰浩特市发展和改

革委员会关于该项目的备案（项目代码：2207-152201-04-01-448

743）。《报告表》认为，在全面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

下，可实现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且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处于可

接受水平，环境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，我局同意本项目按照《报

告表》所列的建设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和防治污染、

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建设。

二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你单位应认真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

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。

三、项目的建设和投入运行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

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

制度。

四、项目竣工后，要按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

法》的有关规定进行环境保护竣工验收，经验收合格后，项目方

可正式投入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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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加强环境风险防范。做好各项环境风险应急防范，加强

环境风险监测和监控力度，防范环境风险事故发生。

六、你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等要求纳入

排污许可管理。

七、建立畅通的公众参与沟通机制，加强宣传与沟通工作，

关注周边居民意见，及时解决公众担忧的环境问题，满足公众合

理的环境诉求。

八、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，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

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当重新

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九、项目建设期间和运营期间的日常环境监督管理由兴安盟

生态环境局开发区分局负责，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负责

不定期抽查。

2024年5月17日

抄送：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、兴安盟生态环境局兴安盟经济技术

开发区分局。

兴安盟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窗口 2024 年 5月 17日


